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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台電公司為避免廠商擅自變更線圈材質，該公司已於 99年修

訂線圈材質應以銅材質繞成，增加中間檢查、驗收及延長履

約保證金效期等履約規定以杜絕此類問題。 

二、台電公司原係考量試驗技術培養不易，且協驗人員需具備長

期高壓領域工作經驗，因此之前未予輪調。102年 10月起台

電公司配電級變壓器之履約廠商報驗後，該公司驗收人員均

須於外觀及內部檢查合格後，抽出試驗樣品，將樣品運至台

電公司綜合研究所實施特性試驗，避免其單獨見證特性試驗。 

三、行政院 63年 4月 26日臺(63)人政壹字第 10383號函核定實

施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」，經濟部訂定「經

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」，並於該要點第

壹、一點明定：「經濟部為便於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

之實施，特訂定本要點」。 

四、經濟部依前揭「人事管理準則」之第 9 點「各機構人員之薪

給，由經濟部訂定辦法，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」規定，訂定

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辦法」報奉行政院核

定施行，其中第 9 條「工作獎金」即已包括雇用人員全月未

請假者加發之「全勤獎金」。嗣上開「用人費薪給管理辦法」

修正更名為「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」，依據其中第 7點規定，

經濟部再報奉行政院核定實施「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

金實施要點」，其中第 3點亦明訂包括「全勤獎金」。 

五、「國營事業管理法」於 100年 12月 28日修正該法第 33條規

定：「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、考核、退休、撫卹、資遣及其

他人事管理事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

擬訂辦法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」，經濟部爰依據上開規定，以

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」及「經濟部所屬事業

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實施要點」為架構，整合「經濟部所屬事

業機構專技人員約聘要點」等規定，研擬「經濟部所屬事業

機構人員進用訓練及差勤管理辦法（草案）」函報行政院審

財政及經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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